温州市中医院开展2009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
实 施 方 案

根据国务院确定的“安全生产年”活动要求和省委宣传部等六部门《转发中宣部等六部门关于开展2009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我院将按照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工作方针，有计划、分阶段地深入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。为切实做好此项工作，医院制定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全面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工作方针，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，进一步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、政策，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，推进安全文化建设，提升公众安全生产法制意识、责任意识、事故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。落实安全责任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工作措施，着力整治各类事故隐患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健康，为促进我院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“关爱生命、安全发展”。

三、工作重点

1、组织全院职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及消防安全专项培训，增强全院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。

2、医院针对灾害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、演练和完善，尤其是人员（重点是病人）的疏散、转移、救治方案及事故的报警、指挥、现场抢救等应急处理工作程序。

3、在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等重要通道标明疏散指示标志，注意应急照明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；医院还要重点加强对门诊、住院病房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责任制的落实工作。
4、医院总务部门要做好水、电、气等后勤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及维修保养工作，确保电梯的安全运行。设备科、财务科和信息中心要做好各自部门的人防、物防和技防工作。
5、加强值班巡逻和夏季巡防制度管理；加强对放射源、毒、麻、精神药品和易燃、易爆等物品的安全管理；院内感染的控制和医疗废物处理情况以及内部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；并重点加强对重大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处置工作。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是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市政府确定的2009年安全生产工作重点，我院要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加强领导，牢固树立“隐患险于明火，整改胜于救灾，责任重于泰山”的理念，进一步增强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加强隐患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。为了加强对我院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领导，医院成立由黄建平院长为组长，各重点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领导小组，做到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，分管领导具体牵头，及时研究和协调解决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2、加大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深化职工安全培训，落实“三级教育”制度，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安全意识、责任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。要充分利用医院网站、院报、宣传栏等各种途径，广泛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宣传，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发动全体职工和就医群众参与安全治理工作。
3、完善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长效机制。结合本院实际建立健全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长效机制，推进安全生产治理工作制度化、经常化。医院要建立隐患登记和销号制度，建立与完善隐患排查治理数据库，对隐患分布和治理情况进行登记建档，通过综合分析，制定隐患整治方案，明确整治重点和工作目标。医院要进一步加大安全投入，加快安全技术改造，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落后生产能力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从根本上增强事故防范能力。医院要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报送、数据统计等相关工作制度，落实专人负责，每一季度报送一次相关信息和报表，推进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有序进行。
4、及时总结、做好有关信息报送工作

在认真做好活动各项工作的同时，医院要按照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，及时做好2009年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信息报送和总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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